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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國民中小學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 

學校自主檢查表 

壹、基本資料                                                 

檢核項目 相關法規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本案初步校安通報類型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 

□疑似霸凌案件 

 

1. 本府所轄各級學校

防制校園霸凌執行

計畫(簡稱本府防霸

計畫)第 4條 

2.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11 

3. 本府所轄各級學校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

流程圖(附件 1) 

知悉申請或檢舉人 □疑似被霸凌者本人 

□疑似被霸凌者法定代理人 

□媒體曝光 

□學校教職員工 

□主管機關 

□其他：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11、12 

本案防霸第一次開會日期 

(知悉起 3日內) 

      年     月     日 教育部校園霸凌

防制準則§11 

本案疑似被霸凌者 本案疑似霸凌者 

學生數 □男   人，□女    人 學生數 □男   人，□女    人 

附註：本自主調查表請與調查結果一併函報本府。 

 

承辦人：                   學務主任：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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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處理流程 

作業階段 受理階段 

作業流程 
檢核內容 檢查結果 相關法規 

是 否 

知悉或申請 

1. 本案是否由被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調查

申請? (申請表如附件 2-1) 
          

教育部校園

霸凌防制準

則§11~13、15 

 

2. 本案是否由學校知悉或收穫檢舉後啟動調查處

理程序?(反映紀錄單如附件 2-2) 
  

3. 是否有防霸準則§12應製作紀錄之情形? 

 (反映紀錄單如附件 2-2) 
  

4. 本案當事人(疑似行為人、被行為人)未成年，其

監護人是否已被告知? 
  

4.本案若為跨校事件，是否已轉知該學校   

通報 

1. 行政通報—是否已於 24小時內向教育 

部「校安系統」通報 
  

教育部校園

霸凌防制準

則§21 

本府防霸計

畫§5-2 

2. 行政知會—是否於 24小時內致電通知教育處特

教科並向輔諮中心確認開會時間 
  

會議前準備 

1. 訪談學生前告知監護人，得陪同訪談 

(有需要請洽輔諮中心討論) 
  

1.教育部校

園霸凌防制

準則§15、17 

2.訪談附件

請参 2-3 至

2-5 

3.可電洽本

市輔諮中心

諮詢訪談相

關內容 

2. 訪談記錄(導師、課任、相關學生)，並由訪談

教師簽名 
  

3. 彙整相關佐證資料 
  

4. 正式通知相關學生之家長及人員出席會議 
  

5. 家長無法出席時，是否有需要校方協助轉達其

意見或相關訊息 
  

召開防霸會議 

1. 「防霸會議」是否以校長為主席 

(非校長主持者，請函本府說明) 
  

本府防霸計

畫§5-1-8 

2. 出席委員人數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請詳參法規) 
  

3. 經「防霸會議」決議是否成案? 
  

1.教育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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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成案→ 

       □敘明理由，書面通知相關當事人 

         並教示申復期限 

       □提供申請調查者或相關當事人   

         法律諮詢 

       □輔導諮商 

       □擇期再議 

       □結案 

  □成案→敘明理由，書面通知相關當事人 

          並教示申復期限 

  
園霸凌防制

準則§19、

22、23 

2.本府防霸

計畫§5 

3.會議附件

請参 3至 3-6 

函報主管機關

續報校安系統 

續報內容範例: 

○月○日續報： 

1.倘資料充足，可作成決議者: 

本校於○月○日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並

成立調查及輔導小組，會中由委員開會決議本次事

件確認為(非)霸凌事件，目前刻正針對行為人及被

害人實施專業輔導，並依輔導計畫預計於○月○日

實施解管。 

2.倘須再調查始可作成決議者: 

本校於○月○日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

惟調查資料尚未充足，爰決議先成立調查及輔導小

組，預計於○月○日召開第 2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會議，再決議是否成立霸凌事件。 

3.已於○月○日以雙掛號郵件通知，行為人及被害

人家長知悉。 

4.輔導情形:輔導處○月○日評估該生已適應班

級，(適應狀況)。 

5. 解管會議:學務處預於○月○日召開解管會議，

(會議決議)。 

  
教育部校園

霸凌防制準

則§21 

本府防霸計

畫§5 

 

學校後續追蹤

輔導作為 

是否擬訂並實施相關輔導策略?   
教育部校園

霸凌防制準

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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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疑似校園
霸凌事件

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發
現
期

>

處
理
期

>

追
蹤
期

啟動通報、調查處理程序：
1.§11Ⅰ被霸凌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申請調查。

2.§11Ⅱ導師、任課教師或
學校其他人員(以平時觀
察、校園生活調查問卷
或其他方式)知悉，應即
通報校長或學務單位。

3.§11Ⅲ學生、民眾檢舉、
媒體報導或警政、醫療、
衛生福利機關(構)通知。

4.§11Ⅳ非調查學校移送。
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評估確認
(是否為校園霸凌
或重大校安事件)

1.§10Ⅰ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召
集，成員包含導師代表、學務人員、輔
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專家；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應有學生代表；§10Ⅱ召
開會議時，得視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
、性平委員、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
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參
加。

2.參酌導師或任課教師之(初評)意見。
3.校園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 (§15)及評估

(§3Ⅰ學生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
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
，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
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
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
以抗拒，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4.§20校園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學校應
即請求警政、社政或檢察機關(構)協助
，並依法處理。

5.§11Ⅰ學校應於申請、檢舉、報導或通
知後，3日內召開會議、2個月內處理完
畢。

6.§22Ⅰ學校將調查報告及處理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
之申復方式與期限。

7.§26Ⅰ學校於調查處理完成後，將處理
情形、調查報告及會議紀錄，報所屬主
管機關。

重大校安事件 霸凌事件

否 是

啟動(霸凌)

輔導機制 §19

啟動
輔導機制

1.召開輔導會議(由校長召集
，成員包括導師、學務人
員、輔導人員、家長或視
需要邀請專業輔導人員、
性平委員或少年隊人員等)

2.持續輔導個案改善情形，
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
訂定輔導計畫，明列懲處
建議或§14規定項目

3.完備輔導紀錄

1.成立輔導小組
(成員由學校依
實際情況決定)

2.完備會議紀錄
3.提學生獎懲委
員會討論

評估是
否改善

§19Ⅲ 徵求法定代理人同
意，轉介專業諮商、醫療
機構實施矯正、治療或輔
導，或商請社政機關(構)
輔導安置。

否(重大校安事件) 否(校園霸凌事件)

學校持續追蹤輔導

是
1.學校自處：學校完成處置輔導，核定後解
除列管。

2.錄案督導：學校完成處置輔導，報教育局
處或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解除列
管

3.本部查處：教育局處或本部督學確認完成
處置輔導，簽報本部核定後解除列管

4.輔導紀錄移轉後續就讀學校。

註：本流程圖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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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調查申請書 

申請人資料 

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服務或就學單位

與職稱 
 住居所  

連絡電話  申請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時 

受害人資料 

就讀學校  班級  

申請調查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事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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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反映紀錄單 

檢舉或通報人 
姓名 

 
檢舉或通報人 
身份 

 

檢舉或通報 
時間 

年  月  日  時 
檢舉或通報 
方式 

 

檢舉或通報 

事項 

 

事件經過  

導師意見 
 
 

導師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綜合意見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編號 000-00 號。 

□校安事件。 

□查無此事。 

□檢舉、通報資訊不足。 

擬辦：  

校 

長 

批 

示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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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事件編號 000-00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受害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欺負你（妳）的人

是誰 

 

 
他（她）的班級 

 

 

那個人對你（妳）

做了什麼事 

 

 

 

 

那個人什麼時候

開始欺負你（妳） 
 

你（妳）前後一

共被欺負幾次 
 

那個人在什麼地

方欺負你（妳）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還有什麼人在現

場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5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成年

者，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2.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建議應事先告知並

邀請，以避免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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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事件編號 000-00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其他關係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你（妳）有看過

○○○被○○○

欺負嗎 

□有 

□無 
什麼時候開始 

 

 

做了什麼事 

 

 

 

 

 

你（妳）曾看過幾

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心理

的感受如何 
 有向師長說嗎  

其他補充事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5條第4項規定，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

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於保密。 

2.建議在校方進行訪談前，應事先告知受訪人之法定代理人知悉，避免產

生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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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事件編號 000-00號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行為人訪談紀錄表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班級  

學號  受訪時間 年  月  日  時 

訪談內容 

認識○○○嗎 
□認識 

□不認識 

跟他（她）是何

關係 

□同班同學□同校同學 

□學長（弟）或學姊（妹） 

討厭他嗎 
□討厭□沒意見 

□不討厭 

是否曾欺負過他

（她） 

□有 

□無 

簡述你最近跟他

在學校互動情形 

 

 

 

 

你為什麼要對他

做這個事 
 總共幾次  

在什麼地方  
當時你（妳）心

理的感受如何 
 

有人參與或

看到嗎? 
 

其他補充事

項。 
 

以上記錄經向受訪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確認無誤後，使其簽名或蓋章。 

受訪者（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訪談人  紀錄時間  

備考 

1.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5條第 1項規定，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

理人陪同。 

2.法定代理人雖非必要在場，然進行訪談前，仍應事先告知並邀請，以避免產生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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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基隆市○○國民○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校安事件 OOOOOO 號校園霸凌事件確認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年○○月○○日（星期○）上午○時 

開會地點： 

主 持 人：○○○ 校長  

出 席 者：如簽到單                                 記錄者：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本校於○○○年○月○日之校安通報事件（通報序號 OOOOOO號）事件調查說明、

目前處理情形與校園霸凌事件確認討論。本會委員共計○人，出席人數○人，已

達法定人數。 

二、調查人員報告 

   (一)案由：本校 203 班蔡生和 216班陳生因口角產生誤會，蔡生疑似多次被陳

生毆打，蔡母因而提出調查申請。 

(二)調查報告：…………(詳如附件)。 

三、導師或任課老師說明（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安排或由調查

人員代為 

    報告） 

四、雙方學生法定代理人補充說明事項（此項非必要之程序，各校得視狀況

安排） 

(一)受害學生法定代理人 

(二)行為學生法定代理人 

（若有到場發言，於發言完畢後離席，不得參與後續討論） 

 

 

貳、提案 

提案 1：本事件是否列為校園霸凌事件？霸凌類型？ 

決    議： 

【方案 1】本案件發生後，所有關係學生之家長皆到校了解情形，並針對相關學生

做調查瞭解後，行為人多次以白癡、笨蛋等語欺負被霸凌人查證屬實(樣態應描述

清楚)，符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3條規定，本案件決議列為校園霸凌事件，

霸凌類型為○○霸凌。 

【方案 2】本案案情複雜需敦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研討本事件並指派調

查人員(3人)進行調查後，再召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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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本事件的輔導期程與輔導計畫？ 

決    議： 

本案因雙方皆已悔過，也有悔改之意，雙方和解道歉家長與學生也都支持本案由學

校持續協助輔導，本案輔導期程暫訂為「○個月」。（以不超過 3個月為原則），並

由輔導相關單位成立輔導小組擬訂行為人、被霸凌人和旁觀者輔導計畫，並確實執

行。預計於○年○月○日召開結案會議，評估該生們之輔導成效後，將結案會議紀

錄函報教育局以辦理結案。 

 

 

提案 3：本事件後續分工討論？ 

決    議： 

1.學務處：針對本案持續追蹤協助，至遲於 3 個月內召開本小組會議，以評估 輔

導成效並議決是否得以結案；另加強宣導法治觀念、正確之道德價值觀以及反霸凌

精神……。 

2.輔導室：啟動輔導小組規劃事件相關人員之輔導計畫，並積極進行輔導。 

3.班級導師：進行班級關懷與輔導，評估全班同學是否需進行輔導與加強再教育… 

4.教務處：倘學生因受傷未到校，彈性處理學生成績，到校後課業輔導…… 

5.總務處：…損壞，已儘速協助修繕…… 

 

叁、散會 

 

 

-----------------------------------------------------------------------

------- 

基隆市○○國民○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校安事件 OOOOOO 號校園霸凌事件結案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年○○月○○日（星期○）上午○時 

開會地點： 

主 持 人：○○○ 校長  

出 席 者：如簽到單 

紀錄者：  

會議內容： 

案    由：本校於○○○年○月○日之校安通報事件（通報序號 OOOOOO 號）各處

室續處情形說明，並進行該生們輔導成效評估。是否得以結案？請討

論。 

說    明： 

1.輔導人員： 

(1)甲生(行為人)經○○輔導進行○次輔導後，行為已有改善及悔過，將由導師

持續給予關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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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生(被霸凌人)經○○輔導進行○次輔導後…… 

(3)檢附兩生之「輔導紀錄摘要暨評估報告表」。 

(4)該班另進行班級輔導 2次，……… 

2.班級導師：甲乙兩生目前於班上的相處情形…，學習情形…。 

3.總務處：…損壞，已協助修繕完畢。 

決    議： 

本案事件相關學生經輔導後，行為及校園生活已正常，同意解除列管，由導師持續

給予關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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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基隆市○○區○○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上（下）午  時  分整     

二、地點：  

三、主席：                          記錄：  

四、出席人員：（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0 條） 

小組成員 職稱 性別 姓名 簽名 

召集人 校長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學務人員 生教組長    

輔導人員 輔導主任    

導師代表 教師    

家長代表 家長    

學者專家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可自行增修）    

 

本會委員人數共計：______人。性別比例：(女)_____：(男)_____。 

出席人數達 1/2。 

五、列席人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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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學校全銜）編號○○○-○○號校園事件 

調查報告 

壹、案由 

貳、調查訪談過程紀錄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參、調查訪談內容之陳述 

一、受害人 

二、行為人 

三、其他關係人 

肆、相關物證之查驗 

伍、調查結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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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號 

校園事件確認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您好： 

壹、 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第

○次會議」，確認本事件為○○○○事件，其中○人同意、○人

不同意。 

貳、 （說明確認結果原因。） 

參、 檢附本校編號000-00號校園事件調查報告書（如附件○），如有

疑義，得於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20日內，填具校園事件申復書（如

附件○）或到校以言詞之方式向學校提出申復。 

 

（學校全銜）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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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學校全銜）校園霸凌事件申復書 

申

請

人 

□被害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行為人 

□法定代理人 

□委任代理人 

 

 

申

復

事

由 

□本事件前於   年  月  日經學校防

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結果

不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2條

規定，爰向貴校提出申復。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

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本事件前於   年  月  日經學校防

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因對結果

不服，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2條規

定，爰向貴校提出申復。 

□調查事實或程序有瑕疵或有足以影響

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電話  服務單位  職稱  

住居所  

申復理由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請人或委任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申復日期：   年  月  日 

受

理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件人

員 
 職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復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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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紀錄經向申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認為無誤。 

紀錄人簽名或蓋章：  

 

 

備 

註 

1.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本申復書填寫完畢後，應影印 1份於申請人留存。 

3.上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22條規定，學校接獲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小於 30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4.文本申復書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者，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

罰。 

 

 

 

 

 

 

謹陳    （學校全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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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申復會議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會議地點：○○○○○ 

主席：○○○校長             出席及列席人員姓名：如簽到單 

紀錄：生教組長○○○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會議目的、出席人數及議程） 

二、申復案由報告 

三、申復事項說明 

    （針對申復人所提申復事由說明） 

貳、討論事項 

（因應小組成員討論申復事由是否成立） 

参、確認結果及理由 

一、確認結果 

二、確認理由 

肆、主席結論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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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 

因應小組申復會議簽到單 

會議時間：   年  月  日 

會議地點： 

出席人員：  

小組成員 職稱 性別 姓名 簽名 

召集人 校長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學務人員 生教組長    

輔導人員 輔導主任    

導師代表 教師    

家長代表 家長    

學者專家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可自行增修）    

 

本會委員人數共計：______人。性別比例：(女)_____：(男)_____。 

出席人數達 1/2。 

列席人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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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學校全銜）編號 000-00號 

校園事件申復結果通知書 

貴家長或○○○同學您好： 

 壹、依據本校   年  月  日「（學校全銜）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會議」，確認本事件申復事由○成立，其中○人評估理由成立，○人評

估理由不成立。 

 貳、如不服本小組申復決議之結果（請敘明評估之理由。），得依各校

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 起申訴，或依訴願法、行政訴訟法提起其他行政救

濟。 

 

（學校全銜）    敬啟 

 

 

 

 

 

 

 

 

 

 

 

中華民國 10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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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校園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務 責任 

 教育基本法第8條第2項規

定，學生之學習權、受教

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

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

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傷

害。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49條第2款規定，任

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

有身心虐待之行為。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教

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遭

受身心虐待者，應立即向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

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

師身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

正當理由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00條

規定，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

法第7條第1項第2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其如屬違反法令，而情節重大者，得

記大過。 

 


